
機關名稱：

教育處核定計畫文號：

計畫期程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

經費項目
核定金額

(A)

 實支總額

(B)

計畫結餘款
(C=A-B)

執行率

(D=B/A*100%)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

人事費

-        #DIV/0!

業務費

-        #DIV/0!

設備及投資

-        #DIV/0!

*執行率未達80%之原因說明

合       計  

填表說明：

1.本表請附本府核定計畫函及核定表影本，以利逐案控管經費。

2.本表「核定金額」及「實支總額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。

4.計畫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，請於備註敘明原因，結餘款請依規開立支票隨本報表繳回。(支票抬頭請開立「嘉義市政府」)。

  承辦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

嘉義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助或委辦計畫項目經費收支結算表

計畫名稱：

請勾選

*本案 □是□否 確實依計畫執行

*物品及財產 □是□否 確實登帳

*檢附文件

□核定函□經費核定表 □結餘款支票

□其他_

3.本表一式2份，請於計畫辦理結束後20日內查填並送本府教育處辦理結報。（教育處及受補助單位各留存1份)

附件四 


